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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目的：苗栗縣竹南鎮公所（以下簡稱本所），為與民間團體建立夥伴關係，協力鎮內公園綠地維護相關工作，特訂定本作業要點。
二、補助對象：依法設立登記有案且設籍於竹南鎮內之社區發展協
會或人民團體。
三、補助額度：每年每案最高補助上限12萬元。
四、補助計畫工作項目：
（一）公園綠地環境清潔維護。
（二）公園綠地內植栽維護管理。
（三）公園綠地內廁所維護清潔。
（四）公園綠地內設施清潔及損壞通報。
五、補助項目：
（一）與公園綠地清潔及維護有直接相關之品項。
（二）與公園綠地清潔及維護有問接相關之品項，如誤餐費（每人每日最高補助100元）、茶水費（每人每日最高補助30元）、按日計酬金（每人每日最高補助1200元）。

六、補助核銷作業：
（一）申請單位於每年度10月底前檢附單位收據及黏貼在申請單位會計憑證原始支出憑證、每日出勤照片（至少2張），備文送所核銷。
（二）當年度之補助款僅得以當年度開立之原始憑證辦理核銷。
七、督導及獎勵：
（一）經核定補助者，應依補助用途覆實辦理，未依補助項目之用、虛設、浮報或違反本要點者，本所得撤銷及收回該部分之補助經費，並依情節輕重對該申請單位停止補助一年。
（二）本作業要點之獎勵依本所訂定之「竹南鎮推廣行道樹、安全島、社區公園環境綠美化獎勵要點」辦理。
八、本作業要點如有未盡事宜，悉依相關法規辦理。
九、本作業要點經本所鎮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改時亦同。

